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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核查意见中具有如下含义： 

维尔利、公司、上市公司 指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交易标的 指 
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都乐制冷设备

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都

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 

汉风科技 指 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都乐制冷 指 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 
指 

维尔利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陈

卫祖、张群慧、徐严开等全部 19 名股东持有汉

风科技合计 100%的股权，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张贵德、杨文杰、朱志平等全部 19 名股东

持有的都乐制冷合计 100%的股权的行为 

交割日 指 
交易标的 100%股权全部过户至维尔利名下的工

商变更登记日（以孰完成变更登记在后为准）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卫祖、

张群慧、徐严开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江苏维

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都乐制冷设

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德邦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金证通评估 指 江苏金证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指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收购苏

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

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资产评估报告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公司于2019年2月 18日和 2019年 3月 7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公司决定将公司名称由“江苏

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签

署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称变更事项不影响本次交易中签署的相关协议的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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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卫祖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37 号）的核准，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等

19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汉风科技 100%股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张贵德、杨文

杰、朱志平等 19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都乐制冷 100%股权。 

德邦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创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要求，对补偿义务人作

出的关于标的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如下核查

意见： 

一、标的公司涉及的业绩承诺 

（一）汉风科技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2016 年 10 月 27 日，维尔利与交易对方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签署了《江

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卫祖、徐严开、张群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承诺，维尔利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对汉风科技增资 20,000

万元后，汉风科技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净利润（即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500.00 万元、

5,000.00 万元、8,000.00 万元和 11,800.00 万元。 

2016 年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则超过部分可抵补 2017 年、2018 年或

2019 年的部分承诺净利润；如 2017 年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则超过部分

可抵补 2018 年或 2019 年的部分承诺净利润；如 2018 年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

利润，则超过部分可抵补 2019 年的部分承诺净利润。 

（二）都乐制冷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2016 年 10 月 27 日，维尔利与交易对方张贵德、杨文杰、朱志平等都乐制

冷 19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都乐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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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张贵德、杨文杰、朱志平、朱国

富、林健、缪志华、孙罡、殷久顺、黄美如、薛文波、雷学云、戴利华、李为敏、

张林、张剑侠、曾红兵、陈正昌、张炳云、黄宝兰承诺，维尔利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替都乐制冷补缴 5,001 万元注册资本后，都乐制冷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净利润（即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1,000.00 万元、2,000.00 万元、3,100.00 万元和 4,400.00 万元。 

2016 年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则超过部分可抵补 2017 年、2018 年或

2019 年的部分承诺净利润；如 2017 年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则超过部分

可抵补 2018 年或 2019 年的部分承诺净利润；如 2018 年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

利润，则超过部分可抵补 2019 年的部分承诺净利润。 

二、标的公司盈利预测补偿的主要条款 

（一）汉风科技盈利预测补偿的主要条款 

1、补偿义务  

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为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义务人。如果汉风科技根据

本协议确定的承诺期间内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数额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额，

则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连带责任方式就该年度净利润

实现情况向维尔利补偿。若汉风科技根据本协议确定的在承诺期间内任一年度实

际净利润数额大于或等于当年承诺净利润数额，则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就该

年度净利润实现情况无需向维尔利进行补偿。 

2、实际净利润数的确定 

在承诺期间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维尔利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汉风科技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并以经其审

计的汉风科技承诺期间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数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汉风科技当年的实际净利润数。 

3、补偿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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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汉风科技在承诺期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小于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则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当向维尔利进行补偿，

补偿方式为：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当先以其届时持有的全部维尔利股份（含

转增和送股的股份）补偿，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以现金

方式补偿。 

（1）补偿金额的确定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汉风科技在承诺

期间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小于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承诺的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则维尔利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意见披露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关于汉风科技截至当

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的事实，并要

求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向维尔利进行盈利预测补偿，当年补偿金额的计算公

式为：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数额）÷汉风科技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的交易价

格-已补偿金额。 

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各自所承担的应补偿金额按照在本协议签署日陈卫

祖、张群慧、徐严开各自对汉风科技的持股比例分别确定。 

（2）补偿股份数量的确定 

承诺期间内，如汉风科技未能实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维尔利应

在承诺期间该年度的年度报告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之日起十（10）个交易日

内，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以总价人民币壹（1）元回购陈卫祖、

张群慧、徐严开应补偿的股份事项（以下简称“股份回购事项”）的议案，并依据

下述公式计算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当年补偿金额÷本次发行

价格。 

其中，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各方各自应补偿股份数=陈卫祖、张群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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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严开各方各自认购股份数÷本次交易维尔利向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发行的

股份总数×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上述计算公式中，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

易中维尔利向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发行的股份的总数，在承诺期间各会计年

度内，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小于零（0）时，按

零（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如维尔利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有现金分红的，按前述公

式计算的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在股份补偿实施前上述

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维尔利；如维尔利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中“陈卫祖、张群

慧、徐严开各方各自认购股份数”和“本次交易维尔利向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

发行的股份总数”均应包括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行权时陈卫祖、张群慧、

徐严开获得的股份数。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6 年完成，则维尔利应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三十个

交易日内或 2017 年度的年度报告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之日起十（10）个交

易日内（取孰后之日），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股份回购事项。 

若维尔利在本协议成立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协议项下的本次发行价格及本次交易维尔利向陈卫祖、

张群慧、徐严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各方认

购股份数也应随之进行调整。 

在维尔利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并履行法律规定的必要程序

（如需）后，维尔利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

用账户（该账户仅可用于回购维尔利股份，已回购的股份应当予以锁定）并于上

述股东大会召开三个月内实施完毕股份回购事项。该等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

权。股份回购事项实施完毕后，维尔利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公告股份变动报告，并

在十个工作日内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陈卫祖、张

群慧、徐严开应对股份回购事项予以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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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确认：如股份回购时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份回购事项存在不同的程序要求，

各方将依据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积极履行相关程序以及时完成股份回购及注销

事项。 

如维尔利股东大会未能通过上述股份回购事项，维尔利应在该次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后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各方将其当年应补偿的

股份分别无偿赠予给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以外的维

尔利其他股东。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当年应无偿赠予的股份数量与维尔利当

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同。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在接到维尔利通知后三十

日内履行无偿赠予义务。除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以外的维尔利其他股东按其

在无偿赠予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量占维尔利在无偿赠予股权登记日扣除陈

卫祖、张群慧、徐严开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无偿赠予

股权登记日由维尔利届时另行确定。 

承诺期间内，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上限为陈卫祖、

张群慧、徐严开届时持有的全部维尔利股份（含转增和送股的股份），股份不足

补偿部分由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以现金方式支付。维尔利应在承诺期间每一

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十个交易日内（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6 年完成，则在

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三十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确定现金补偿金额，陈卫祖、

张群慧、徐严开应于现金补偿金额确定后三十日内以连带责任方式向维尔利支付

现金补偿金额。 

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补偿现金金额＝（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当年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当年实际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

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在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金额小于零时，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在承诺期间届满时，由维尔利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

补偿金额，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当对维尔利就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另行补偿，

补偿方式为：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当先以其届时持有的全部维尔利股份（含

转增和送股的股份）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部分由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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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方式支付。 

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

额）÷本次发行价格。 

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由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

现金金额＝（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实际补

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上款所述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

值并扣除承诺期间内汉风科技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二）都乐制冷盈利预测补偿的主要条款 

1、补偿义务  

都乐制冷全体股东为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义务人。如果都乐制冷根据本协议

确定的承诺期间内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数额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额，则都乐

制冷全体股东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连带责任方式就该年度净利润实现情况向

维尔利补偿。若都乐制冷根据本协议确定的在承诺期间内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数

额大于或等于当年承诺净利润数额，则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就该年度净利润实现情

况无需向维尔利进行补偿。 

2、实际净利润数的确定 

在承诺期间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维尔利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就都乐制冷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并以经其审

计的都乐制冷承诺期间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数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都乐制冷当年的实际净利润数。 

3、补偿的实施  

若都乐制冷在承诺期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小于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则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当向维尔利进行补偿，补偿方

式为：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当先以其届时持有的全部维尔利股份（含转增和送股

的股份）补偿，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都乐制冷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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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偿金额的确定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都乐制冷在承诺

期间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小于都乐制冷全体股东承诺的截至当

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则维尔利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意见披露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关于都乐制冷其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实际净利润数额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的事实，并要求都乐制

冷全体股东向维尔利进行盈利预测补偿，当年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数额）÷都乐制冷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的交易

价格—已补偿金额。 

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各自所承担的应补偿金额按照在本协议签署日都乐制冷

全体股东各自对都乐制冷的持股比例分别确定。 

（2）补偿股份数量的确定 

承诺期间内，如都乐制冷未能实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维尔利应

在承诺期间该年度的年度报告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之日起十（10）个交易日

内，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以总价人民币壹（1）元回购都乐制

冷全体股东应补偿的股份事项（以下简称“股份回购事项”）的议案，并依据下述

公式计算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当年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其中，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各方各自应补偿股份数=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各方各

自认购股份数÷本次交易维尔利向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总数×都乐制冷

全体股东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上述计算公式中，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中维

尔利向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的总数，在承诺期间各会计年度内，依据上

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小于零（0）时，按零（0）取值，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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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维尔利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有现金分红的，按前述公

式计算的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在股份补偿实施前上述年度

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维尔利；如维尔利在 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中“都乐制冷全体股东

各方各自认购股份数”和“本次交易维尔利向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总数”

均应包括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行权时都乐制冷全体股东获得的股份数。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6 年完成，则维尔利应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三十个

交易日内或 2017 年度的年度报告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之日起十（10）个交

易日内（取孰后之日），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股份回购事项。 

若维尔利在本协议成立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协议项下的本次发行价格及本次交易维尔利向都乐制冷

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各方认购股份数也应

随之进行调整。 

在维尔利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并履行法律规定的必要程序

（如需）后，维尔利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

用账户（该账户仅可用于回购维尔利股份，已回购的股份应当予以锁定）并于上

述股东大会召开三个月内实施完毕股份回购事项。该等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

权。股份回购事项实施完毕后，维尔利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公告股份变动报告，并

在十个工作日内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都乐制冷全

体股东应对股份回购事项予以积极配合。 

各方确认：如股份回购时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份回购事项存在不同的程序要求，

各方将依据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积极履行相关程序以及时完成股份回购及注销

事项。 

如维尔利股东大会未能通过上述股份回购事项，维尔利应在该次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后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各方将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

分别无偿赠予给无偿赠予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都乐制冷全体股东以外的维

尔利其他股东。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当年应无偿赠予的股份数量与维尔利当年应回

购的股份数量相同。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在接到维尔利通知后三十日内履行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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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予义务。除都乐制冷全体股东以外的维尔利其他股东按其在无偿赠予股权登记

日持有的股份数量占维尔利在无偿赠予股权登记日扣除都乐制冷全体股东持有

的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无偿赠予股权登记日由维尔利届时另

行确定。 

承诺期间内，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上限为都乐制冷全体股

东届时持有的全部维尔利股份（含转增和送股的股份），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由都

乐制冷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支付。维尔利应在承诺期间每一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

后的十个交易日内（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6 年完成，则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三十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确定现金补偿金额，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于现金补

偿金额确定后三十日内以连带责任方式向维尔利支付现金补偿金额。 

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补偿现金金额＝（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当年应补偿的股份

数量－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当年实际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

金额。 

在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金额小于零时，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在承诺期间届满时，由维尔利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

补偿金额，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当对维尔利就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另行补偿，补偿

方式为：都乐制冷全体股东应当先以其届时持有的全部维尔利股份（含转增和送

股的股份）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部分由都乐制冷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支付。 

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

额）÷本次发行价格。 

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由都乐制冷全体股东以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

额＝（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实际补偿的股

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上款所述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

值并扣除承诺期间内都乐制冷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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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

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0SHA10101），汉风科技和都乐制冷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盈利预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一）汉风科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期间 业绩承诺数 业绩实现数 累计业绩承诺数 累计业绩实现数 累计完成率 

2016 年度 2,500.00 2,768.56 2,500.00 2,768.56 110.74% 

2017 年度 5,000.00 4,768.33 7,500.00 7,536.89 100.49% 

2018 年度 8,000.00 8,353.53 15,500.00 15,890.42 102.52% 

2019 年度 11,800.00 10968.40 27,300.00 26,858.82 98.38% 

汉风科技2016年度-2019年度累计业绩实现数为26,858.82万元，完成累计业

绩承诺数的98.38%，未完成业绩承诺，累计缺口为441.18万元。 

2016年以来，汉风科技持续在工业节能环保领域拓展有关电机节能、余热收

回等业务，在手订单较为充足，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由于截至2019年末部分实施

中的项目未达到收入确认节点，2019年度的业绩未达到承诺业绩。总体来看，汉

风科技累计实现业绩与承诺业绩之间的缺口较小，整体完成率较高。 

（二）都乐制冷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期间 业绩承诺数 业绩实现数 累计业绩承诺数 累计业绩实现数 累计完成率 

2016 年度 1,000.00 1,292.62 1,000.00 1,292.62 129.26% 

2017 年度 2,000.00 2,000.35 3,000.00 3,292.97 109.77% 

2018 年度 3,100.00 3,280.63 6,100.00 6,573.60 107.76% 

2019 年度 4,400.00 4,675.58 10,500.00 11,249.18 107.14% 

都乐制冷2016年度-2019年度累计业绩实现数为11,249.18万元，完成累计业

绩承诺数的107.14%，已完成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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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措施 

汉风科技未完成业绩承诺，需实施业绩补偿。同时，根据金证通评估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为人

民币1,114,000,000.00元，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1,133,642,966.09元，需计提资产

减值19,642,966.09元，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还需实施减值补偿，具体如

下： 

（一）业绩补偿承诺方应承担的补偿总金额 

1、鉴于汉风科技未完成2016年度至2019年度累计盈利承诺，根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业绩补偿承诺方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应补偿金额=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汉风科技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

交易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273,000,000.00-268,588,248.67】÷273,000,000.00

×600,000,000.00-0=9,696,156.77元。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当年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9,696,156.77÷

15.85=611,745股 

由于2018年6月11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17年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8股，因此，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1,101,141股。 

2、同时，业绩补偿承诺方需履行减值补偿承诺。 

标的资产减值部分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

额）÷本次发行价格=(19,642,966.09-9,696,156.77) ÷15.85=627,559股 

由于2018年6月11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17年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8股，因此，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1,129,60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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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补偿承诺方各自应当承担的补偿金额及对应的股份补偿数量 

根据上述测算，业绩补偿承诺方合计应补偿金额19,642,966.09元，对应股份

约2,230,747股,其各方应当承担的补偿金额及对应的股份补偿数量如下： 

序号 
业绩补偿 

承诺方 
各自应承担的比例 

应承担补偿总金额

（元） 

应承担的股票补偿

数量（股） 

1 陈卫祖 61.19% 12,019,530.95  1,364,994 

2 徐严开 24.57% 4,826,276.77  548,095 

3 张群慧 14.24% 2,797,158.37  317,658 

合计 100.00% 19,642,966.09 2,230,747 

截至2020年4月20日，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三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情

况如下：  

业绩补偿承诺方 陈卫祖 徐严开 张群慧 合计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16,959,617 10,228,015 5,922,965 33,110,597 

其中：限售股股数 12,993,218 6,388,015 2,961,483 22,342,716 

流通股股数 3,966,399 3,840,000 2,961,482 10,767,881 

其中：被质押/冻结总数 16,959,617 0 5,922,965 22,882,582 

未被质押/冻结总数 0 10,228,015 0 10,228,015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补偿承诺方应当先以其届时持有的全部上

市公司股份（含转增和送股的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部分由业绩补偿

承诺方以现金方式支付，且业绩补偿承诺方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公司对陈卫

祖、张群慧、徐严开持有的股份设置了股份锁定及分期分批解锁安排，陈卫祖、

张群慧、徐严开分别有12,993,218股、2,961,483股、6,388,015股尚未解除限售。

陈卫祖、张群慧由于涉及民事诉讼，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目前陈卫祖、

张群慧、徐严开三人未被质押/冻结的股份总数为10,228,015股，超过本次业绩补

偿应补偿的股份总数2,230,747股。 

（三）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返还 

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452,284,906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

45,228,490.6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2017年度末总股本452,284,906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合计转增股份361,827,924股，转增完成后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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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额增至814,112,830股。 

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783,784,9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39,189,247.85元。 

基于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情况，补偿的股份对应

的现金分红应返还给公司，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如下：  

股东名称 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元） 

陈卫祖 144,082.71 

徐严开 57,854.47 

张群慧 33,530.57 

注：如公司在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前进行利润分配事项，补偿的股

份对应的现金分红应返还给公司。 

（四）回购注销股份的实施方案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补偿股份合计2,230,747股将由公司以1元

总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为了保证补偿股

份顺利实施，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上述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回购对价、办理注销手续以及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有关

的其他事宜。 

（五）回购事项未获股东大会通过后的送股安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若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

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业绩补

偿承诺方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

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其

他股东各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

例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上述业绩补偿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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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查阅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信永中和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

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0SHA10101）、金证通评估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对 2019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认

为：都乐制冷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累计业绩实现数高于累计业绩承诺数，都乐

制冷原股东已完成业绩承诺，无需进行业绩补偿。汉风科技 2016 年度至 2019

年度累计业绩实现数低于累计业绩承诺数，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未完成业绩

承诺。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应承担补偿

总金额为 19,642,966.09 元，对应股票补偿数量为 2,230,747 股，补偿的股份对应

的现金分红应返还给公司，公司后续将对陈卫祖、张群慧、徐严开实施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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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签名）：                                         

                    王晓                    邓建勇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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